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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0日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一11:

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8号华彬大厦六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328人，代表股份982,166,8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369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17人，代表股份203,190,88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37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融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3人，代表股份779,350,5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4462％。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15人， 代表股份202,816,2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233％。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980,119,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

反对：1,652,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2％；

弃权：395,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980,285,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4％；

反对：1,486,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

弃权：395,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

同意：980,287,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6％；

反对：1,572,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2％；

弃权：306,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980,085,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1％；

反对：1,574,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4％；

弃权：506,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表决结果：

同意：977,90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4％；

反对：3,978,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1％；

弃权：28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8,931,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39％；

反对：3,978,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80％；

弃权：28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0％。

（六）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0,031,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6％；

反对：2,056,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3％；

弃权：7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18,516,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94％；

反对：23,198,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20％；

弃权：40,451,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8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表决

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9,540,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748％；

反对：23,198,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170％；

弃权：40,451,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081％。

（八）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79,9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1％；

反对：2,158,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8％；

弃权：7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0,952,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85％；

反对：2,158,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4％；

弃权：7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0,211,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9％；

反对：1,678,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9％；

弃权：276,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1,235,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78％；

反对：1,678,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9％；

弃权：276,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2％。

（十）审议通过《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200,160,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86％；

反对：2,733,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1％；

弃权：29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0,160,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86％；

反对：2,733,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1％；

弃权：29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

数为759,570,606股）、北京二十一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数为17,487,360

股）、北京原龙华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数为88,320股）、北京原龙京联咨

询有限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数为88,320股）、北京原龙京阳商贸有限公司（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数为88,320股）、北京原龙京原贸易有限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数为

88,320股）、北京原龙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数为88,320股）、周原（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数为1,077,782股）、张丽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数为9,500股）、张

少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数为233,000股）、高树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股份数为

156,100股）回避表决。

注：若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融理律师事务所游有仙律师、朱瑞雪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融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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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中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公司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凌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独立董事就2024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汇报。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611,685,6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0,543,473股的87.31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11,021,68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700,543,473股的87.22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63,9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0,543,473股的0.094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663,9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0,543,473股的0.09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700,543,473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63,

9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0,543,473股的0.094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的出席或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郑谋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下提案：

1.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00�《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其中，提案2.00、提案6.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并披露。

（三）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各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提案具体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同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弃权（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提案是否通

过

1.00 611,585,664 99.9837％ 88,602 0.0145％ 11,375 0.0019％ 是

2.00 611,550,829 99.9780％ 128,637 0.0210％ 6,175 0.0010％ 是

3.00 611,587,364 99.9839％ 72,502 0.0119％ 25,775 0.0042％ 是

4.00 611,572,364 99.9815％ 72,502 0.0119％ 40,775 0.0067％ 是

5.00 611,572,664 99.9815％ 72,602 0.0119％ 40,375 0.0066％ 是

6.00 611,577,664 99.9823％ 72,802 0.0119％ 35,175 0.0058％ 是

（四）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因提案2.00、提案6.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须单独披露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具体如

下：

提案2.00、6.00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同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弃权（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2.00 529,143 79.6956％ 128,637 19.3744％ 6,175 0.9300％

6.00 555,978 83.7373％ 72,802 10.9649％ 35,175 5.297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蔡亦文、冯晓雨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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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其中董事李宇彬、廖科华、陈茂华、监事陈文福因是激励对象或激励对象的关联人，已对议案回避表

决。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年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审议通过

《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

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2年4月25日至2022年5月5日， 公司在内部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

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

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2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权日、在激励

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2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由621人调整为618人，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由965.3474万份调整为1,252.8058万份，行权

价格由33.93元/份调整为25.52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2年7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司已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等有关规则的规定，确定以2022年5月17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618名激励对象授予1,

252.8058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5.52元/份。 公司已完成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

7、2023年7月5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2年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 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有27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其获授予的股票期权306,851份予

以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剩余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5,979,624份，激励

对象由618人调整为591人。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5.52元/份调整为

18.96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3年7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司于2023年7月2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306,846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

9、2024年5月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因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期期满，且

有11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02,017份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591人调整为580人， 股票期权数量由15,

979,629份调整为15,877,612?份，其中在第一期已完成行权的股票期权为6,368,738?份，故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剩余的股票期权数量为9,508,874份。

10、2024年5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22年、2023年和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

11、2025年4月15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达成及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 因公司2024

年度业绩未满足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相应业绩考核目标，所有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三个行权期已获授

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共计4,754,666份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12、2025年4月2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2025年4月18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4,754,666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

13、2025年5月20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期满，拟对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 16,421�份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将自行终止。

本次注销事宜需由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予以办理后最终完成。

三、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审议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因

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6,421份股票期权。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尚需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登记手

续。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决议；

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

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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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

上午10:00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通过邮件形式发出本次

董事会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凌斌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公司独立董事

邓燏、黄绍彬、杨健君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其中关联董事李宇彬、廖科华、陈茂华因是激励对象或激励对

象的关联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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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

上午11:00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以邮件形式发出本次监事会会议

通知。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文福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其中监事郑谋

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孙建华先生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审议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监事会

同意公司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6,421份股票期权。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其中关联监事陈文福因是激励对象的关联人，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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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于2025年5月17日届

满。鉴于公司换届工作尚在筹备中，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公司换届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

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尽快推进相关工作进程，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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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

2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滘兴南路22号科恒股份3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恩先生

6、表决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

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8、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98,862,842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35.8337％。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33,286,812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12.0651％；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2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65,576,03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23.7686％；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共12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2,576,1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337％。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7,710,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2％；反对727,36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7％；弃权4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600％；反对727,

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346％；弃权4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54％。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7,710,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2％；反对727,36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7％；弃权4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600％；反对727,

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346％；弃权4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54％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708,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22％；反对729,36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7％；弃权4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1,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824％；反对729,

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122％；弃权4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54％。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7,710,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2％；反对727,36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7％；弃权4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600％；反对727,

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346％；弃权4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54％。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680,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41％；反对730,16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6％；弃权4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93,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071％；反对730,

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433％；弃权4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96％。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680,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41％；反对730,16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6％；弃权4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93,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071％；反对730,

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433％；弃权4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96％。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710,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2％；反对726,26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6％；弃权4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600％；反对726,

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919％；弃权4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481％。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710,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2％；反对726,26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6％；弃权4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600％；反对726,

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919％；弃权4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481％。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周慧琳律师、徐发敏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29� � � � � � � �证券简称：时创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6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符黎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常州时创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已授予但尚未

归属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作废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实质性

影响。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8）。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调整授予价格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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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5日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黄国银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已授予但尚未

归属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

本次作废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该议案。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8）。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公司《激励计划》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后，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由13.11�元/股调整为 13.065元/股。 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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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已授

予但尚未归属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

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10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

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3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等相关公告。

2、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黄宏辉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公司于2023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3、2023年10月9日至2023年10月18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疑义或异议。公司于2023年10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3-022）。

4、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27）等相关公告。

5、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由93人调整为92人，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215.6万股调整为212.6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53.9万股调整为53.15万股。公司确定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10月26日，以13.11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92名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2.6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了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8）等相关公告。

6、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和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应当在本次激励计划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明确，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 。 截止公告披露之日，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53.15万股限制性股票自本激励计划经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超过12个月未明确授予对象，预留权益失效。

7、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和《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同意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部分限制性股

票，同意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13.11元/股调整为 13.065元/股。

二、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以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9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26,000股。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

次授予部分1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需作废处理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270,000股；剩下的授予且在职的激励对象81名，对应1,856,000股。

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及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

属安排如下：

归属期 业绩考核目标 归属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归属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

2、以公司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

35%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归属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

2、以公司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0%。

35%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归属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80%；

2、以公司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26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80%。

30%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71,070.5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8.93%；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895.3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66.85%。 因此，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对应考核年度（即2024年度）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归

属条件未成就。 根据《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81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含上述离职人

员）对应考核年度（即2024年度）当期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649,600股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

效。

综上所述，本次合计作废919,600股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审阅相关材料，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作废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因

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此次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阅相关材料，监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作废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程序合法

合规，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实施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授予价格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就实施

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授予价格事项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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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10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

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3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等相关公告。

2、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黄宏辉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公司于2023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3、2023年10月9日至2023年10月18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疑义或异议。公司于2023年10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3-022）。

4、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27）等相关公告。

5、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由93人调整为92人，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215.6万股调整为212.6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53.9万股调整为53.15万股。公司确定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10月26日，以13.11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92名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2.6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了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8）等相关公告。

6、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和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应当在本次激励计划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明确，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 。 截止公告披露之日，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53.15万股限制性股票自本激励计划经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超过12个月未明确授予对象，预留权益失效。

7、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和《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同意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部分限制性股

票，同意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13.11元/股调整为 13.065元/股。

二、本次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不送红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7,901,036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十章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方

法和程序” 的规定：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发生派息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

于1。

因此，调整后的授予价格=13.11-0.045=13.065元/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的内容一致。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本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需对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此次调整授予价格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

计划》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13.11�元/

股调整为 13.065元/股。 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实施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授予价格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就实施

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授予价格事项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429� � � � � � � �证券简称：时创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0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2,121,53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2,121,5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93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93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符黎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常

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

3、董事会秘书夏晶晶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047,496 99.9737 74,042 0.026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047,496 99.9737 74,042 0.026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047,496 99.9737 74,042 0.026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047,496 99.9737 74,042 0.026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047,496 99.9737 74,042 0.026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047,496 99.9737 74,042 0.026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33,381 94.1158 114,624 5.884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006,914 99.9593 114,624 0.040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公司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046,996 99.9735 74,042 0.0262 500 0.0003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046,996 99.9735 74,042 0.0262 500 0.0003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047,496 99.9737 74,042 0.026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1,873,963 96.1990 74,042 3.8010 0 0.0000

7

《关于2025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的议案》

1,833,381 94.1158 114,624 5.8842 0 0.0000

8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1,833,381 94.1158 114,624 5.8842 0 0.0000

10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1,873,463 96.1734 74,042 3.8009 500 0.0257

11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873,963 96.1990 74,042 3.801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出席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共1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82,121,5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353%。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皆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莉莉、谭燕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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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经营发展需要，于近日搬迁至新办公地址办公，为更好地

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便于投资者与公司沟通交流，现将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溧城镇吴潭渡路8号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大道199号

除上述办公地址变更外，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及公司网址等其他信息均保持不变，具体

为：

投资者联系电话：0519-67181119

传真：0519-67181119

投资者邮箱：zqb@shichuang.cc

公司网址：www.shichuang.cc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